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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南藥理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政府建立證照制度，鼓勵提升專任教職員

工專業實務技能，特訂定嘉南藥理大學教職員工專業證照獎勵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獎勵對象及原則：  

（一）凡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在本校服務期間，自本要點公布實施之日起，教師

申請參加證照考試並取得與任教專長或與所屬系所、中心發展相關，經

該系所、中心認可之專業證照者；職員申請參加證照考試並取得與經辦

業務相關，經所屬單位認可之專業證照者，得提出申請。  

（二）所任職務需具備之基本證照，不予獎勵。  

（三）同一性質同一等級之證照，以獎勵一次為限。  

三、獎勵範圍：  

以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認定之證照；證照

種類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縣市、縣(市)

政府等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照為主（政府機關委託財團法人、民間機構舉辦之

認證、以政府機關為名義核發者，予以認列）。  

四、獎勵方式：  

(一)甲級技術士(或相當級別)證照，每證獎助新台幣5,000元。  

(二)乙級技術士(或相當級別)證照，每證獎助新台幣3,000元。（限職員申請）  

(三)英語檢定證照（英文證照級別及獎勵原則，如附件）。  

(四)其他專業認證或國際認證考試之證照，其水準同上列證照等級者，會同相

關單位查驗認定後，得比照上列方式給予獎助。  

五、申請流程：  

(一)每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由申請人填妥申請表，向所屬系所或服務單位提出

當年度取得證照之獎勵申請，申請時繳交相關證件影印本二份（分別由系

所或服務單位、及人事室各留存一份），並檢附相關證件正本查驗（系所

或服務單位驗畢後歸還）。  

(二)申請案件由系所或服務單位彙整，送相關單位審查。英文證照由本校應外

系會同審查；國際性資訊認證（證照），由本校資管系會同審查；其他專

業團體或財團法人之證照，依其專業領域由各系所審查。  

(三)將申請名冊及證照影本，送至人事室彙整，提由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獎勵，審查小組成員由校長指定之。  

六、經費來源： 

由本校年度預算經費項下支應。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